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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自行擇定實習單位申請流程圖 

中華民國 107年 11月 15日 107-1學期第三次學生實習輔導委員會核定 

中華民國 108年 03月 07日 107-2學期第一次學生事務委員會決議修訂 

中華民國 108年 6月 27日第六次系所務會議決議修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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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實習單位簽屬實習同意書 

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填寫自行擇定申請表，並 

    找系上老師擔任實習指導老師 

評估後簽名 

 

 

    

依申請時間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送學生實習輔導委員會 

       審議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通過後由系辦辦理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實習合約書與保險 

 

 

 

   

   通知申請學生實習開始， 

學生另應於實習 

       結束後繳交實習考核表與實習時數證明。 

不通過 

1.申請收件期間：每學期開學期一

個月內或學期結束前一個月內（詳

細日期以系網公告為主）。申請學

生應待實習委員會核定後且手續完

備後始得開始實習。（實習實施要

點第四點（二）） 

2.可採認的時數以最後實習輔導委

員會決議為主。 

3.申請表件分為【表 1】與 

【表 2】，缺一不受理申請。 

4.申請表件上之簽名應為親筆簽

章。如有偽造，則實習案自始無

效，並由申請人自負相關責任。 


